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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PHD01-2023-0011

平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平政办发〔2023〕69 号

平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平湖市孤寡老年人特殊关爱补助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、独山

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市属各单位：

《平湖市孤寡老年人特殊关爱补助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平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2 月 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— 2 —

平湖市孤寡老年人特殊关爱补助办法（试行）

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满足孤寡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，

切实帮助解决孤寡老年人生活中的具体困难，实现老有所养，促

进社会和谐，根据《平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快建设基

本养老服务体系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平政办发〔2023〕53 号）精

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加快建设

基本养老服务体系，巩固居家养老基础作用，以孤寡老年人养老

服务需求为导向，遵循“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市场运作”的工

作理念，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养老服务的新机制、新途径、新方法，

进一步提高孤寡老年人的生活质量，实现养老服务高效精准发展。

二、实施对象

具有本市户籍且常住在本市的 60 周岁及以上孤寡老年人，

其中特困供养对象不纳入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居家养老

1.配置智能看护设备。为有意愿的居家孤寡老年人配备有基

本看护功能的智能设备，并纳入金平湖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平台实

施 24 小时看护，对孤寡老年人突发异常情况实现早发现、早预警、

早处理，为孤寡老年人居家安全保驾护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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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居家护理补贴。为居家养老的孤寡老年人提供居家护理补

贴，通过提供服务的方式发放。按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、基本不

能自理、部分不能自理分为三档，分别按每人每月 200 元、100

元、50 元的标准执行，其中 80 周岁及以上高龄自理孤寡老年人

按部分不能自理标准执行。已享受养老服务补贴、重度残疾人护

理补贴、长期护理保险的对象不再重复享受。

3.家庭养老床位补助。80 周岁及以上的居家孤寡老年人，自

愿申请家庭养老床位的，按建床成本的 30%且最高不超过 1200 元

给予一次性补助。其他居家孤寡老年人，自愿申请建床的，按建

床成本的 20%且最高不超过 800 元给予一次性补助。后续运维费

用由个人承担。

4.助餐补贴。为有助餐需求且生活自理能力为部分不能自理

及以上的居家孤寡老年人，开展为老助餐配送餐服务，每人每餐

由市财政补助配送费 1元。

5.鼓励有条件的镇街道、村社区，对有助餐需求的孤寡老年

人因地制宜出台助餐政策。

（二）机构养老

6.机构护理补贴。鼓励入住养老机构，对符合条件的孤寡老

年人入住本市养老机构的，发放机构护理补贴，用于补助入住养

老机构的护理费。按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、基本不能自理、部分

不能自理分为三档，分别按每人每月 500 元、300 元、100 元的

标准执行，其中 80周岁及以上高龄自理孤寡老人按部分不能自理

标准执行。已享受养老服务补贴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、长期护

理保险的对象不再重复享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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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提高认识。各镇街道、有关部门单位要切

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将推进孤寡老年人特殊关爱工作列入重要议事

日程，配足工作人员，落实服务机构，安排专项资金，确保措施

落实、工作到位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，强化监管。各镇街道、有关部门单位要认

真贯彻落实好孤寡老年人特殊关爱各项补助政策，切实履行工作

职责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要加强行业监督检查，畅通服务质量

投诉监督渠道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充分利用宣传媒体,加大宣传力

度，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，使全市孤寡老年人都能全面了

解、理解、支持此项工作，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服务，主动提出

服务需求。要注重整合社会资源，齐抓共管，形成合力，形成全

社会关心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浓厚氛围。

五、附则

本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。原《关于印发进一步加

强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平政办发〔2016〕

58 号）中的第十条同时停止执行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、政协办，市纪委，市人武部，市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各群团组织。

平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7日印发


